
 

泰安市民政局福利彩票公益金  

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对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公益金管

理办法》《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泰安市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福利彩票公益金（以下简称公益金），

包括由市级安排的，以及中央、省下拨的专项用于全市民政

事业发展的公益金资金。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是指按

照规定程序和方式，将公益金筹集、分配、使用等相关信息

向社会主动公开并接受监督。 

第三条 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遵循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便民的原则，谁使用、谁分配、谁管理、谁公开，

做到应公开尽公开。 

第四条 市、县两级民政部门、各申报公益金项目预算

的民政部门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以下简称“项目单位”）

是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 



第二章  公开内容及职责分工 

 

第五条 市民政局对中央、省、市级公益金资助项目应

公开以下信息： 

（一）中央、省级补助资金额度、资金使用方向等； 

（二）市级补助县市区（功能区）资金额度、资金使用

方向等； 

（三）由市民政局本级使用公益金的项目信息，包括项

目名称、项目内容、项目单位、资金额度、联系方式等； 

（四）市级公益金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五）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和评价结

果等绩效管理情况； 

（六）按规定公开的其他内容。 

第六条 县级民政部门对中央、省、市级公益金、县本

级留存公益金资助项目应公开以下信息： 

（一）中央、省、市级补助资金额度、资金使用方向等； 

（二）由县级民政部门本级使用公益金的项目信息，包

括项目名称、项目单位、资金额度、联系方式等； 

（三）本级公益金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四）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和评价结

果等绩效管理情况； 

（五）按规定公开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各公益金项目单位应对所执行的项目公开以下

信息： 



（一）项目信息，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内容、项目周期、

资金额度、项目负责单位、联系方式、项目完成情况、实际

效果等； 

（二）其他有利于体现项目效果的文字、图片、影像资

料等； 

（三）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等； 

（四）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和评价结

果等绩效管理情况； 

（五）按规定公开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除本办法第五、六、七条规定的应当公开的公

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外，鼓励各级民政部门、各项目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通过多种形式增加信息公开内容。 

第九条 市民政局规划审计和慈善事业科负责组织、指

导、协调全市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工作；相关科（室、

中心）、局直属单位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本级直接实施的公益

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工作，指导督促县级民政部门做好上级

公益金资助项目和县本级留存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工

作；各县（市、区）、功能区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

公益金信息公开工作。 

 

第三章  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 

 

第十条 各县（市、区）、功能区民政部门应于每年 3 月

1 日前将上年度公益金使用情况（含中央、省、市级补助资

金和本级留存公益金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



效果等）报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应当于每年 3 月 15 日前，

将上年度公益金使用情况（含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

况和实际效果等）上报省民政厅。 

第十一条  每年 6 月底前，市、县（市、区）、功能区民

政部门和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在本部门、本单

位门户网站上发布上年度公益金有关使用管理信息（见附件

1、2、3）。项目单位无门户网站的，可由民政部门网站代为

发布信息。县（市、区）、功能区民政部门无门户网站的，

可由同级政府门户网站代为发布信息。各县（市、区）、功

能区和各项目单位信息公开情况应当于信息发布后 10 个工

作日内报市民政局。 

第十二条 公益金资助重点项目、重大政策扶持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应及时公开。 

第十三条 资金管理、绩效管理等管理制度，由各级民

政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在办法制定或修订发布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 

第十四条 公益金资助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由市局相关科

（室、中心）、局属单位按职责权限在评价报告出具后 20 个

工作日内公开。 

第十五条 对于由市、县民政部门本级直接使用的公益

金，应随部门预（决）算一并公开相关信息。 

第十六条 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发布的内部报批审核机制，

加强对公开信息审核，对上报、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负责。 

第十七条 各级民政部门、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设立、使用和管理公益金资助标识。 

第十八条 各级民政部门、各单位应当积极回应公众关

切。对公开后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各公开主体应当妥善做

好相关工作，积极应对，并采纳合理建议。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各级民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在信息公开工作

中应当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社会监督。通过信息公开

暴露、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对涉嫌违法违纪的，由相

关部门依法依纪处理。 

第二十条  对项目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未能及时、全

面、准确公开公益金使用信息、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或拒不公

开信息的，由所属民政部门予以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县（市、

区）、功能区民政部门在信息公开中存在以上行为的，市民

政局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的，按照其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各县（市、区）、功能区应参照本办法，

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级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具体实施

办法或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